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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
美利保倍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 AYUPL

壽險保障美元收付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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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族群扛家庭支出重擔
建議規劃至少500萬壽險保障當靠山

111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3∼5人家庭平均年支出約110萬

透過足夠的保障轉嫁重大風險，以免造成家中經濟壓力

若希望身故保險金可支援5年家庭總支出
建議至少投保500萬壽險規劃

110萬 500萬5年× ＝

111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3∼5人家庭平均年支出

(三明治族群)

期望保險金

能支援家庭經濟

維持生活品質

推算需擁有

之壽險保障

單位：新台幣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總和分析

年支出約

90.7萬
年支出約

112.5萬
年支出約

125.3萬5人4人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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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2,728

4,199

5,739

7,348

8,816

13,537

34,831

37,719

64,873

110,058

170,386

211,625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

以每年宣告利率3.8%為例

(A)
當年度
金額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一年期
定期壽險
保險金額

(B)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累計增額繳清保
   險基本保額」對
   應部分(預估值)

(C)
「一年期定期壽險
   保險金額」對應
     部分(預估值)

(D)
「累計增額繳清保
   險基本保額」對
   應部分(預估值)

(F)
合計金額

A＋B＋C＋D

(E)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合計金額
A＋E＋F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已擇高)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保
險
年
齡

保
單
年
度
末(   )

 林先生(45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10萬美元，選擇躉繳保險費，一般費率為68,150美元
 於適用高保額保件費率折扣1%後，躉繳保險費為67,460美元，可享有保障內容如下：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保險(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增額

   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單位：美元範例說明(1)

總計 滿期給付 ＋ 最後一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311,625 ＋ 6,987 ＝ 318,612美元

2,120

4,365

6,933

9,348

11,811

13,985

20,649

46,466

49,754

78,902

123,397

178,921

211,625

- --

※範例說明之各年度宣告利率假設均為3.8%試算，倘宣告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實際宣告利率依南山人壽公告
   為準，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險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時領取
   金額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表資料僅供參考。
※宣告利率：係指南山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之當月利率。該利率係根據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所訂定。
                  如當月未宣告者，以前一月之宣告利率為當月之宣告利率。(公布於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請至客戶服務專區/保單服務/各項利率參閱)

‧上表係假設生效日為113/1/1且每年宣告利率3.8%為例；並將按投保後實際經過日數計算，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上表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當年度金額係於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係於該年度初生效。
‧上表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額不逐年累計，且不適用「當年度保險金額」及 「增值回饋分享金」。
‧上表所列各保單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係假設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所計算之金額。
‧上述分期定期保險金領取金額係以「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計算。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逐月*按【各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6%)】(計算差值時，若宣告利率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

本契約預定利率為準)×「當年度保單年度末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2所得金額，加計以日單利方式依該保單年度

首月宣告利率計得之利息，累計至各該保單年度末之合計值。

*「保障期間」內，生效日後每月屆至與生效日相當之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

若於第40保單年度末(84歲)身故，身故保險金可選擇【一次領取】或【分期定期領取】

商品特色

※詳細給付內容或條件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躉繳/2年分期繳費，終身享有壽險保障 (保障至保險年齡達99歲保單年度末) 

‧強化65歲前壽險保障，給家人安心的依靠
      (自第7保單年度起，每年部分增值回饋分享金最高按基本保額的50%購買一年期定期壽險至65歲保單年度)

‧單件基本保額達5萬美元(含)以上，提供高保額保件費率折扣約1% (詳情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林先生(45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10萬美元，選擇躉繳保險費，一般費率為68,150美元
於適用高保額保件費率折扣1%後，躉繳保險費為67,460美元，可享有保障內容如下：
(假設每年宣告利率3.8%，「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保險(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
 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單位：萬美元

‧上述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包含當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基本保額」對應金額＋「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金額＋

  「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對應金額。

‧上述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包含當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基本保額」對應金額＋「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金額。

‧上述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險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時領取金額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

   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述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詳第4頁範例說明及保單條款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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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末終止契約
領取金額

年度末身故/完全
失能給付金額

累計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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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滿期可領總金額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累計保險費

【一次領取】 【採20年分期定期領取】

(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以2.5%試算)

每年領取

合計領取

13,981美元
279,620美元227,867美元

家庭生活有基本保障

保險年齡(歲)

年度末身故/完全
失能給付金額

累計保險費
÷

(單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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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77

127,368

140,599

192,565

25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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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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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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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3,193

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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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5

4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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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22

10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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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

以每年宣告利率3.8%為例

(A)
當年度
金額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一年期
定期壽險
保險金額

(B)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累計增額繳清保
   險基本保額」對
   應部分(預估值)

(C)
「一年期定期壽險
   保險金額」對應
     部分(預估值)

(D)
「累計增額繳清保
   險基本保額」對
   應部分(預估值)

(F)
合計金額

A＋B＋C＋D

(E)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合計金額
A＋E＋F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已擇高)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保
險
年
齡

保
單
年
度
末(   )

 陳先生(40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10萬美元，選擇繳費年期2年，一般費率為32,340美元
 於適用高保額保件費率折扣1%並以自動轉帳折扣1%後，年繳保險費為31,690美元
 可享有保障內容如下：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保險(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增額
   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單位：美元範例說明(2)

總計 滿期給付 ＋ 最後一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341,796 ＋ 7,670 ＝ 349,466美元

892

2,948

5,647

8,021

10,466

12,706

19,620

60,708

64,323

75,644

119,332

173,808

241,796

- --

AYUPL為您做好壽險保障規劃
陳先生(40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10萬美元，選擇繳費年期2年，一般費率為32,340美元
於適用高保額保件費率折扣1%並以自動轉帳折扣1%後，年繳保險費為31,690美元
可享有保障內容如下：
(假設每年宣告利率3.8%，「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保險(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
 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上述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包含當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基本保額」對應金額＋「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金額＋

  「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對應金額。

‧上述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包含當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基本保額」對應金額＋「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金額。

‧上述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險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時領取金額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

   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述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詳第6頁範例說明及保單條款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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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美元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累計保險費

※範例說明之各年度宣告利率假設均為3.8%試算，倘宣告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實際宣告利率依南山人壽公告
   為準，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險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時領取
   金額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表資料僅供參考。
※宣告利率：係指南山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之當月利率。該利率係根據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所訂定。
                  如當月未宣告者，以前一月之宣告利率為當月之宣告利率。(公布於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請至客戶服務專區/保單服務/各項利率參閱)

‧上表係假設生效日為113/1/1且每年宣告利率3.8%為例；並將按投保後實際經過日數計算，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上表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當年度金額係於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係於該年度初生效。
‧上表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額不逐年累計，且不適用「當年度保險金額」及 「增值回饋分享金」。
‧上表所列各保單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係假設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所計算之金額。
‧上述分期定期保險金領取金額係以「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計算。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逐月*按【各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6%)】(計算差值時，若宣告利率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

本契約預定利率為準)×「當年度保單年度末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2所得金額，加計以日單利方式依該保單年度

首月宣告利率計得之利息，累計至各該保單年度末之合計值。

*「保障期間」內，生效日後每月屆至與生效日相當之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

若於第50保單年度末(89歲)身故，身故保險金可選擇【一次領取】或【分期定期領取】

【一次領取】 【採20年分期定期領取】

(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以2.5%試算)

每年領取

合計領取

17,136美元
342,720美元279,474美元

家庭生活有基本保障

34.9
滿期可領總金額

÷

保險年齡(歲)

年度末身故/完全
失能給付金額

累計保險費
÷

(單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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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556‧25M‧120P雪‧FSC．中

本印刷品使用森林驗證紙張

詳情請洽：

年齡 男 女 男 男女 女年齡 年齡

2年期
【2年繳費年期提供首期/續期自動轉帳1%折扣】 年繳費率表  

3,740
3,802
3,864
3,926
3,988
4,050
4,112
4,174
4,236
4,298
4,360
4,397
4,434
4,471
4,508
4,545
4,582
4,619
4,656
4,693
4,730
4,806
4,882
4,958

5,034
5,110
5,186
5,262
5,338
5,414
5,490
5,576
5,662
5,748
5,834
5,920
6,006
6,092
6,178
6,264
6,350
6,443
6,536
6,629
6,722
6,815
6,908
7,001

3,400
3,455
3,510
3,565
3,620
3,675
3,730
3,785
3,840
3,895
3,950
3,985
4,020
4,055
4,090
4,125
4,160
4,195
4,230
4,265
4,300
4,372
4,444
4,516

4,588
4,660
4,732
4,804
4,876
4,948
5,020
5,102
5,184
5,266
5,348
5,430
5,512
5,594
5,676
5,758
5,840
5,935
6,030
6,125
6,220
6,315
6,410
6,505

7,094
7,187
7,280
7,379
7,478
7,577
7,676
7,775
7,874
7,973
8,072
8,171
8,270
8,372
8,474
8,576
8,678
8,780
8,882
8,984
9,086
9,188
9,290

-

6,600
6,695
6,790
6,894
6,998
7,102
7,206
7,310
7,414
7,518
7,622
7,726
7,830
7,941
8,052
8,163
8,274
8,385
8,496
8,607
8,718
8,829
8,940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

每萬美元基本保額之年繳費率   單位：美元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保險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以新臺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匯率風險：本商品保險費之收取或退還、支付或返還保險單借款、墊繳保險費本息之收取、保險給付及其他款項收付之

                  幣別，皆以美元為貨幣單位，要保人及受益人須留意美元在未來兌換成新臺幣將會因匯率不同，產生匯兌上

                  的差異，此差異可能使要保人及受益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造成損失，要保人及受益人需自行承擔該部分

                  之風險及該幣別所屬國家之政治、經濟變動風險。

   政治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

   經濟變動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整等)

                        之影響。

※因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持有期間長，匯率風險較高。因此，投保本保險前，請要保人審慎衡量未來之外幣需求。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規定不得作

   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所

   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4.20%，最低14.96%；如要詳細了解其他

   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

   tw>)，以保障您的權益。

年齡 男 女 男 男女 女年齡 年齡

躉  繳

1,930
1,962
1,994
2,026
2,058
2,090
2,122
2,154
2,186
2,218
2,250
2,265
2,280
2,295
2,310
2,325
2,340
2,355
2,370
2,385
2,400
2,439
2,478
2,517

2,556
2,595
2,634
2,673
2,712
2,751
2,790
2,834
2,878
2,922
2,966
3,010
3,054
3,099
3,144
3,189
3,234
3,282
3,330
3,378
3,426
3,474
3,522
3,570

1,750
1,779
1,808
1,837
1,866
1,895
1,924
1,953
1,982
2,011
2,040
2,055
2,070
2,085
2,100
2,115
2,130
2,145
2,160
2,175
2,190
2,226
2,262
2,298

2,334
2,370
2,406
2,442
2,478
2,514
2,550
2,593
2,636
2,679
2,722
2,765
2,808
2,851
2,894
2,937
2,980
3,028
3,076
3,124
3,172
3,220
3,268
3,316

3,618
3,666
3,715
3,766
3,817
3,868
3,919
3,971
4,023
4,075
4,127
4,179
4,231
4,286
4,342
4,398
4,454
4,510
4,566
4,622
4,678
4,734
4,790

-

3,364
3,412
3,460
3,513
3,566
3,619
3,672
3,725
3,778
3,831
3,884
3,937
3,990
4,049
4,108
4,167
4,226
4,285
4,344
4,403
4,462
4,521
4,580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

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及金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本商品之保險商品成本分析

依下列公式揭露。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1)

CVm：第m保單年度基本保額對應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 t 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註2)

GPt：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還本保險金(註3)

揭露事項

保障範圍（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身故或經「醫院」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時，
   如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按下列方式計算之
   保險金給付；如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按下列方式計算保險金並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相關約定給付：
   按其身故或經「醫院」診斷確定完全失能時，分別以「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對應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之金額，另加計或當時有效之
   「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後，計算「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年度保障係數」
   3.「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兩款以上完全失能等級時，本公司僅給付一款
     「完全失能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
       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
      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死亡者，
      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109年6月12日(含)以後及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
      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
      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詳細給付方式，請參閱保單條款第19條之約定。
    ※「年繳保險費總和」：
      (一)保險費採躉繳者：
            ‧「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係指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以本契約未扣除
                  折扣之費率為準)。
            ‧「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係指以「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之
                  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
      (二)保險費採分期繳者：
            ‧「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係指「保單年度數」乘以「基本保額」乘以「最近
                  一次繳交之保險費」所適用本契約年繳保險費費率(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
                  費率為準)所計得之金額。
            ‧「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係指「保單年度數」乘以「累計
                  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乘以「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之「最近一次繳交之
                  保險費」所適用本契約年繳保險費費率(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
                  所計得之金額。

南山人壽美利保倍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AYUPL) 
給付項目：滿期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保險有提供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中華民國112年7月1日南壽研字第1120000137號函備查

■滿期保險金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仍生存，且未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完全
   失能保險金」或分期定期保險金而本契約仍有效時，將視同本契約保險期間屆滿，分
   別以「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下列二者中之最大值，再加
   總給付「滿期保險金」，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 保險期間屆滿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2.「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 

■增值回饋分享金
   依要保人於投保時所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於本契約「保障期間」內之每一保單
   週年日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自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起，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週期及
   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
   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
   ‧指定保險金：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不包括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或
                       「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受領之保險
                        金乘以於要保書或另行批註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額。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約定比例：0%∼100%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5∼30年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頻率：年初給付/月初給付
  ‧分期定期保險金限制：各受益人每期領取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按月給
                                   付者若低於250美元、按年給付者若低於3,000美元時，將一
                                   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該受益人。

投保規範
投保年齡繳費年期 最低投保金額 累計最高投保金額(1AYUPL＋2AYUPL)

0∼70歲

單位：美元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詳細投保規範，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1萬美元
躉  繳

2年期

0∼未滿15足歲： 2.1萬美元

滿15足歲∼70歲：600萬美元

性別及年齡

男性 5 歲

男性35歲

男性65歲

女性 5 歲

女性35歲

女性65歲

78%/76%

83%/82%

80%/78%

78%/76%

83%/83%

81%/80%

77%/76%

82%/81%

77%/76%

78%/76%

83%/82%

79%/78%

77%/75%

81%/80%

74%/73%

77%/76%

83%/82%

77%/76%

77%/68%

83%/74%

82%/73%

77%/68%

83%/75%

82%/74%

第5保單年度末 第10保單年度末 第15保單年度末 第20保單年度末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下列三個年齡第m保單年度末之商品成本分析表：(m=5/10/15/20)
   繳費年期：躉繳/2年期

匯款相關費用
■保險費繳交應以全額匯出之方式(僅限美元)存入、匯入南山人壽

   指定的外匯存款戶，或授權以南山人壽指定之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繳交保險費。

■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除保單條款另有

   約定外，匯款銀行及中間行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之，

   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續費，由收款人負擔。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南山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

   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南山人壽指定

   銀行之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南

   山人壽負擔，不適用前項約定。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南山人

   壽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查詢。

■以外幣現鈔存入或匯入南山人壽指定之外匯存款戶時，銀行另行

   收取之匯率差價費用由客戶負擔。

■其他詳細匯款相關費用之定義及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約定。

一年期定期壽險
保險金額(註1)

增額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註2)

抵繳應繳保險費
(繳費期間內適用) 儲存生息

購買增額保險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選項

V

V

V

V
(未選擇者之預設方式)

第6保單
年度(含)前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第7保單
年度(含)後

保險年齡
未滿16歲

‧繳費期間屆滿或辦理「減額繳清保險」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將改採儲存生息
   方式辦理。
   於保險年齡達16歲時，將依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一次計算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保險年齡達16歲後之保單年度起，即適用上述規則。

註1：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自第7保單年度起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65歲之保單年度，按「基
        本保額」×50%計算。如前述金額之純保險費超過增值回饋分享金時，則改以增值回饋分享金
        作為純保險費計算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
註2：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以增值回饋分享金扣除一年期定期壽險保險金額之純保險費後的數
        額作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66歲起之保單年度，以增值回饋分享金作為
        躉繳純保險費計算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註1：依上述定義，i =1.59%

註2：依商品設計本險為不分紅保單，故Divt=0

註3：依商品設計本險無生存還本保險金，故Endt=0

0至30歲

31至40歲

41至50歲

51至60歲

210%

180%

160%

130%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當年度保障係數

61至70歲

71至90歲

91歲以上

     -

120%

105%

100%

-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當年度保障係數

※「當年度保險金額」
   「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各自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係指「基本保額」或「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於第1∼3保單年度內為各自對
      應之「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第4保單年度(含)起，為各自的「基本保額」或
   「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當年度保障係數」


